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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112年第 2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2年11月29日(星期三)上午9時30分 

二、 地點：本部4樓401會議室 

三、 主席：陳政務次長明堂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五、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詳如簡報）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所有列管事項均辦理完成，同意解除列管。 

六、 報告事項： 

（一）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盤點表盤點結果」及「民間需求回應說明」。 

說明： 

1. 依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第 10 點，略以「應按開會頻率檢視

該機關與所屬機關提報之盤點資料及民間需求之回應說明，涉機關主管

法規疑義者，應會同機關法制單位檢討修正，並確認回應說明之適切性；

涉機關業務流程或資訊系統問題者，應排定改善期程，定期追蹤列管；

涉跨部會法規疑義者，應提報行政院諮詢小組」規定辦理。 

2. 提會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盤點表最新結果」及 112年 6月至 11月

「民間需求回應說明」辦理情形，俾利提交委員檢視及確認回應說明之

適切性。 

主席裁示： 

1. 請本部所屬各機關(單位)留意公開資料之正確性，若內容有誤，請務必

及時修正。 

2. 考量政府資料開放平台資料集欄位名稱「詮釋資料更新時間」，所稱之詮

釋資料屬專有名詞，一般大眾較不易理解，請資訊處再行文建議數位發

展部評估調整欄位名稱。 

（二）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之資料開放推動成果」。 

說明：提會報告本部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data.gov.tw）112年 6月至 11

月開放推動成果。 

主席裁示：洽悉。 

(三) 行政院「112年度政府資料開放獎勵活動評獎結果」。 

說明：提會報告行政院於 112 年 11 月 6 日函送之中央二級機關及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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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政府資料開放獎勵活動評獎結果」。 

主席裁示： 

1. 請本部所屬各機關(單位)將業管之打詐、洗錢防制等相關宣導資料，提

供檢察司綜整後公開民眾參考應用。 

2. 為爭取加分項目，請法制司、法律事務司盤點是否掌有可扣合 6個高應

用價值主題(包含氣候環境、災害防救、交通運輸、健康醫療、能源管理、

社會救助)之資料，如法規、函釋或參與其他部會法制作業之相關資料，

並評估開放。 

3. 請資訊處會同法制司、法律事務司等業務單位，將全國法規競賽活動得

獎作品引用之法規進行主題分類，以多元化的方式彙整開放。 

七、 臨時動議： 

主席裁示：請本部各單位於首長信箱收到民眾對公開資料之陳情時，會請資

訊處適時納入報告事項(一)民間需求回應說明，以促進本部資料品質進步。 

 

 

散會：上午 10 時 10 分 

 

                    紀錄：張雅筑陳明堂 

主席：陳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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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委員發言紀要 

報告事項(二)： 

 

 

 

 

 

 

 

 

 

 

 

 

 

 

 

 

 

 

 

 

 

 

 

 

 

 

 

 

 

 

 

 

 

 

 

陳召集人明堂：有關民眾反映中文法規資料未更新之問題，近期

本部法律事務司亦有收到民眾陳情相關狀況，請法律事務司跟大

家分享一下。 

 

劉委員英秀：近期收到民眾反映本部主管法規翻譯有誤或函釋內

容引用法規條次有誤等狀況，針對民眾的提醒，我們皆已更正資

料並上傳持續提供參閱，這也顯示我們公開的資料，民眾均有關

注及下載運用，以上說明。 

 

陳召集人明堂：另外最近也有個別來詢問，如國安法修正有關國

家核心關鍵技術部分條文，在去年三讀通過後，行政院尚未訂定

施行日期，為避免民眾誤會，因此我有再詢問相關機關(單位)，

確認該法之施行日期欄位不會留空，應註明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

定之等備註文字，以避免民眾誤會資料缺漏。 

而有關本件民眾於 Open Data 平台反映中文法規資料未更新一

案，雖由資訊處主責，惟仍請法制司、法律事務司等業務單位，

留意法規資料是否有錯別字、誤用之狀況，並及時修正。 

各位委員是否還有其他意見？ 

 

劉委員譯閎：我想建議一下，因詮釋資料為專有名詞，在公開平

台上使用，一般民眾恐不易理解，建議可將「詮釋」拿掉，提供

資料更新時間即可，避免未來又有民眾誤會。 

 

林委員美綉：向委員及主席報告，簡報第 14頁的畫面為數位部的

網站，因此本部無法修正欄位名稱，有關委員的建議，我們有向

該部反映過，並請該部評估修正。 

 

陳召集人明堂：為避免未來仍有民眾誤解，請資訊處依劉委員建

議，正式行文再次向數位部反映，避免使用詮釋資料等一般大眾

不易理解之用語，並適時在近日將召開之行政院政府資料開放諮

詢小組會議中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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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委員發言紀要 

報告事項(三)： 

 

 

 

 

 

 

 

 

 

 

 

 

 

 

 

 

 

 

 

 

 

 

 

 

 

 

 

 

 

 

 

 

 

 

 

陳召集人明堂：為爭取金質獎及人氣獎，再請各位委員多給我們

一些指教。 

 

林委員育廷：想詢問法務部是否掌有詐騙防制相關宣導資料？若

有，建議可綜整後以較活潑的方式對外提供，因詐騙是民眾所關

注的議題，因此建議可以較平易近人、生動活潑的方式，開放宣

導如詐騙、洗錢等防治資料供民眾參考應用，我想民眾應該會有

興趣。 

 

陳召集人明堂：謝謝委員的建議，我會再找檢察司開會，像今年

七月我們有宣導「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 1.5版」，提出識

詐、堵詐、阻詐、懲詐等 4 大目標，本部及所屬各地檢均有相關

推動成果，本部會依委員建議，請檢察司綜整相關資料，由本部

統籌開放。 

 

林委員育廷：另外最近洗防法增訂第 15 條之 1、第 15 條之 2 及

第 16條等無正當理由收集帳戶、帳號罪，建議也可以提供相關宣

導資料，相信民眾也會感興趣。 

 

陳召集人明堂：最近我們也有向少年矯正學校做相關宣導，本部

會依委員建議，請各機關(單位)蒐集相關打詐、洗錢防制等宣導

資料，提供檢察司綜整後，再於本部全球網相關專區公開民眾參

考。 

請問各位委員還有相關建議嗎？ 

 

柴委員惠珍：在金質獎部分，若符合高應用價值主題如氣候環境、

災害防救等，可以取得加分，因此建議是否可針對這幾個主題，

開放扣合其範圍的法規或相關資料？ 

 

陳召集人明堂：謝謝委員的建議，這部分再請法制司及法律事務

司，依委員建議評估是否有可扣合的資料，另法制司在參與其他

部會法制作業時，或有相關函釋，亦可納入評估。 

 

蔡委員文玲：呼應前面委員的意見，像法務部有辦理一些競賽，

例如我較熟悉的全國法規資料庫競賽活動，會有許多老師提出教

案，建議可將應用法部部開放資料做為評審時的加分項目，以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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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委員發言紀要 

 

 

 

 

 

 

 

 

 

 

 

 

臨時動議 

 

 

 

 

 

 

 

 

 

 

 

 

勵老師多加應用法務部資料發揮創意，也幫助我們有更多發想及

創建更豐富的資料應用。 

 

陳召集人明堂：謝謝委員的建議，另外我們目前會將全國法規資

料庫競賽活動的得獎作品公布在活動網站上，請資訊處會同法制

司、法律事務司等業務單位，將得獎作品引用之法規，進行主題

分類，例如反詐騙、跟騷法等，以及今年 7月剛通過修法的 Me Too

相關性騷擾防治等類別，以多元化的方式彙整開放此類民眾感興

趣之資料。 

非常感謝委員們的指教與建議。 

 

 

李委員寧修：想請教前面報告事項(一)民間需求回應說明，參考

前次及本次會議資料，發現民間所提之需求與建議較少，不過方

才有聽到部分民眾係以陳情方式詢問有關資料正確性與內容等問

題，因此想詢問，是否可將此類民眾建議列入民間需求回應說明

進行討論？不確定這裡的民間需求回應說明是否有限定在特定管

道或平台中提出才納入。 

 

林委員美綉：目前簡報中所列的是民眾針對 Open Data平台所提

出的問題，因此以首長信箱或其他陳情方式的建議未納入統計。 

 

陳召集人明堂：謝謝委員的建議，請各單位依委員意見，未來首

長信箱若有收到針對資料相關的陳情，請綜合規劃司及業管單位

再會辦資訊處，納入統計，以促進本部資料品質進步。 

 

 

主席結論： 

陳召集人明堂： 

感謝各位委員今日的協助及建議，未來再麻煩各位委員持續給予

指教，讓法務部更加精進，謝謝。 

 

 


